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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认真履行相应职责。2018 年度，在全体股东的支持下，公司董事

会率领经营班子与全体员工，按照公司发展战略以及年度工作计划，较好的完成

了各项任务，现将董事会 2018年度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公司经营与管理情况： 

   （一）公司 2018 年度总体经营情况 

2018 年，全年完成营业收入 3.14 亿元，比上年度增加 0.35 亿元，增加了

12.63%,实现利润总额 8668.66万元，净利润 7400.82万元，比上年度增加 282.18

万元，增加了 3.96%。 

   （二）公司费用和所得税情况 

    1、期间费用 

（1）销售费用 

2018 年度，公司销售费用为 1654.44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5.26%。公

司销售费用主要为运费、销售人员薪酬、差旅费、办事处租赁费及其他与经营

销售相关的费用。销售费用比去年增加 196.82万元，主要为两年一度的展会费

用。总体，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仍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2）管理费用 

2018 年，管理费用为 2137.37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6.80%。管理费用包括

管理人员薪酬、办公大楼折旧费、无形资产摊销费、股权激励费用及其他与经

营管理相关的费用。管理费用比去年增加 245.51 万元，主要为 2018 年新增股

权激励费用。 

（3）研发费用  

2018 年公司研发费用总支出 1152.75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3.67%。 

（4）财务费用 

2018 年公司财务费用总共支出-93.02 万元，主要为利息收入。 



2、所得税情况 

展鹏科技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         

GR 201832005149，有效期三年），在 2018 年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享受所得

税优惠税率，2018 年所得税税率为 15%；子公司永昶机电 2018 年所得税税率为

25%；母子公司 2018 年合并所得税费用 1267.84万元。 

   （三）所有者权益及债权债务情况分析 

1、所有者权益 

   （1）股本 

2013 年 6 月 17 日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600万元； 

2017 年 05月 10日止，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核准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587

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52,000,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变更

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800万元。 

根据公司 2018 年 4月 27日召开的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2018年 6月 5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公司授予 29名激励对象 941,000.00股限

制性股票，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每股 9.05 元。截至 2018 年 6 月 5 日止，公

司已收到 29 名激励对象缴纳的 941,000 股股票的出资款 8,516,050.00 元，其

中：新增注册资本 941,000 元，资本公积（股本溢价）7,575,050.00 元。上述

新增股本业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苏公

W[2018]B057号《验资报告》审验。 2018 年 7月 2日，公司在无锡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注册资本（股本）变更为 20,894.10 万元人

民币。 

（2）资本公积 

2018 年资本公积余额 33842.34万元。 

（3）未分配利润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 额 

年初未分配利润 21667.96 

加：本期归属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 7400.82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720.36 

转增股本及资本公积 0.00 

利润分配 4160.00 

期末未分配利润 24188.43 

2018 年期末未分配利润 24188.43 万元。 

2、债权债务 

   （1）负债结构分析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负债总额 9928.19 万元，较上年同期升高

1309.82万元 ,上升幅度 15.20%。其中：主要为应付账款的增加。在 2018年末

负债总额 9928.19万元中，应付帐款 6711.54万占 67.60%、其他应付款占 14.82%、

应付票据占 4.03%、应付职工薪酬占 6.37%、应交税费占 5.73%、预收账款占 1.45%，

负债结构合理。 

   （2）公司主要负债情况 

在公司所有负债中，应付帐款占 67.60% ，主要是账期为三个月左右的供应

商货款。 

其他应付款 1471.15万，主要是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 851.61 万。 

   （3）偿债能力分析 

公司目前经济效益较好，现金流充裕，偿债能力强，具体有以下指标： 

流动比率 7.86 

速动比率 7.47 

现金比率 5.77 

以上指标可以看出公司现金流充裕、资产流动性高、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四）会计制度实施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的会计核算，真实、完整地提供会计信息，公司财务部根据

《会计法》、《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制定了本公司的



财务管理标准,认真组织会计核算、准确真实提供会计信息、公允反映公司财务

状况、依法计算和缴纳国家税款。 

 

二、报告期内董事会工作情况回顾 

   （一）董事会会议情况 

1、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1 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召开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2、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2 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7 年度履

职情况报告》、《公司 2017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公司 2017 年度总经理工作

报告》、《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公司 2018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关于使用暂时闲置

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关于使用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关于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 2017 年年度审计报告》、《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关于召开公司 2017 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议案》。 

3、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审核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4、公司于 2018 年 5月 4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聘请公司 2018 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关于召开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5、公司于 2018 年 6月 5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



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6、公司于 2018 年 7月 2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7、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7 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审核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关于<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的议案》。 

8、公司于 2018 年 10月 25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审核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二）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2018 年公司共召开一次年度股东大会、两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要求，严格按照股东大会的决议和授权，认真执行公司股东大会通过

的各项决议。 

（三）董事会下设各委员会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四个专门委员会。各委员会依据各自工作细则规定的职权范围运作，并就专业性

事项进行研究，提出意见及建议，供董事会决策参考。 

（四）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公司的三名独立董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公司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勤勉尽责，按时参加股东大

会、董事会等相关会议，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报告期内，独立董事对历次

董事会会议审议的议案以及公司其它事项均未提出异议。 

 

三、2019 年董事会工作展望 

2019 年度，公司董事会将继续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

司章程》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持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持续提高公司规

范运作水平；认真组织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确保会议程序合法合规，严格执



行股东大会各项决议，积极推进董事会各项决议实施；继续从全体股东的利益出

发，紧紧围绕既定的生产经营计划目标，认真实施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推进公

司持续快速协调发展。 

 


